
建筑垃圾处理资源化利用碳排放核算方法

（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我国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基础建设量最大的国家，建筑垃圾已经占到城市垃

圾总产生量的３０％～４０％。大量的建筑垃圾堆放需侵占大量土地，并可形成

扬尘等二次污染，已经成为城市环境整治与管理中亟待解决的一大“顽疾”。建

筑垃圾一般包括废弃混凝土、砖、瓦、木和玻璃等，其处理的技术过程碳排放不

容忽视。

建筑垃圾具有明显的资源化特性，对其进行资源化处理，不仅能够创造经济

效益，而且具有显著的环境效益，特别是碳减排效益。现有的研究多以定性分析

或情景 假设为主，对于建筑垃圾综合利用能够产生的减排降 碳潜力仍然缺少较

为系统的计算方法和量化指标，在 估算建筑垃圾综合利用项目的具体效益时造

成较大的困扰。

根据以上情况，中华环保联合会发起《建筑垃圾处理资源化利用碳排放核算

方法》标准立项。中华环保联合会于 2023年 月 日批准该项目立项，将《建筑

垃圾处理资源化利用碳排放核算方法 》团体标准制定列入 2023 年计划，计划编

号：中环联字[2023]X 号。

2、本标准提出和归口单位及管理人员

本文件按 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

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本文件由中华环保联合会提出并归口



3、工作过程

（1）2023.06-07，成立团体标准编制小组，对与标准相关的文献、国内外

标准、管理体系及相关政策进行了调研；

（2）2023.08，立项评审；

（3）2023.09-10，分组（核算方法、治理技术）进行深入调研，确定编制

思路和团体标准框架；

（4）2023.11-2024.01，多次通过线上会议对标准的内容，范围等进行讨论

细化标准框架， 细化标准框架，撰写并形成标准草稿；

（5）2024.02-2024.04，邀请多名专家对标准初稿进行审议。根据专家意

见，形成征求意见稿。

4、主要起草单位及起草人所做的工作

主要参加单位 主要工作

中华环保联合会 负责标准制定工作组织协调、标准讨论与完善等

工作

北京鼎创环保有限公司 负责标准起草、方法验证、标准讨论与完善等工

作

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资源

环境研究所

负责标准制定工作、标准起草等工作

二、标准编制原则、标准主要内容和技术路线

1、标准制定原则

（1）准确性：标准所规定的各条款力求明确且无歧义。

（2）统一性：标准结构、文体和术语力求统一。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涉及

其结构、 编写规则和内容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



标准的结构和起草规 则》和 GB/T 1.2—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2 部分：以

ISO/IEC 标准化文件为基础的标准化文件起草规则》执行。

（3）协调性：与现有标准的有关条款充分结合，达成标准间的相互协调。

（4）适用性：文件适用于建筑垃圾处理资源化过程温室气体减排量的核算，

本文件仅考虑项目实施产生的二氧化碳减排潜力，未考虑因减少填埋等产生的甲

烷等其他温室气体减排量，符合 CDM 方法学规则以及我国自愿减排实际情况。

（5）特殊性：本标准既遵循相关国家标准和地方标准的要求，又弥补我国

建筑业垃圾资源化利用核算和污染控制技术标准的缺失，并注重实用性和可操作

性。运 用质量管理、安全和系统工程的思想建立一种全面而系统的安全工程模

式。既考虑到建筑垃圾处理资源化利用碳排放量核算和污染控制的实际需要，又

兼顾了标准的科学性与时效性，应用该标准既能加强环境保护，又能促进建筑垃

圾的回收与再利用，为我国建筑垃圾处理资源化利用碳排放量排放核算、控制和

监管服务提供参考。

2、主要内容

2.1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建筑垃圾处理资源化利用的碳排放量核算总体要求、核算流程

和核算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建筑垃圾破碎、回收、利用过程温室气体排放量核算。本文件

仅考虑项目实施带来的二氧化碳排放，未考虑因减少填埋等带来的甲烷等其他温

室气体减排量，符合 CDM 方法学规则以及我国自愿减排实际情况。

2.2规范性引用文件

该部分列出了在本技术标准中所引用的国家标准、行业技术标准与技术标准。

2.3术语和定义

该部分用于解释在技术标准中使用的专业术语。

2.4总体要求



本文件核算的系统边界应包括与项目业主直接产生和受项目影响而间接产

生的温室气体排放。其中，间接排放量宜基于 GB/T 24040 及 GB/T 24044 的生命

周期评价方法（Life Cycle Assessment，LCA）进行测算。

2.5 核算流程

建筑垃圾处理资源化利用碳排放核算涉及拆迁、运输、处置和再生利用四个

环节，核算流程分为对象确定、系统边界设置、项目情景确定、项目情景温室气

体排放量核算等步骤。

2.7核算

2.8 碳减排评价报告编制

建筑垃圾处理资源化利用碳核算报告应完整记录对象系统、数据来源、核算

过程和核算结果,报告内容宜包含但不限于：

a）所评价的对象系统，包括原料名称、生产规模、系统边界以及主要的利

益相关方等；

b）项目业主提供的数据来源以及过程描述、相关假设和重要数据取舍原则；

c）项目业主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清单；

d）项目业主未来进一步降低碳排放的举措(可选)；

e) 其他解释说明(可选)。

3、技术路线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分析

暂无。

四、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暂无。

五、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的情况

本标准的制定参考了已有国际和国内在计算建筑垃圾处理资源化利用碳排

放量化方面的相关报告和文献，结合建筑行业不同场景，确定碳排放范围，相关

数据的收集和验证、整理相应报告，通过该标准能够较为公正、客观的计算建筑

垃圾处理资源化利用碳排放量。遵循本标准可以对建筑垃圾处理资源化利用碳排

放核算的依据。



六、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

况，国内外关键指标对比分析或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相关数据对比情况

无

本标准是国内首个建筑垃圾处理资源化利用碳排放量化方法学。

七、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特别是

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1、本标准的制定遵循了与其他相关的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规定。

2、本标准的制定与现行的法律、法规及其他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没有矛盾。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未产生重大分歧意见。

九、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本标准为中华环保联合会标准，属于团体标准,供协会会员和社会自愿使用。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十一、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二、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起草工作组

2023-8-20


